
附件 2

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提纲框架

1.编制背景

【内容说明】

介绍澜湄合作机制背景情况，以及澜湄合作第一、二次

会议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

对澜湄水资源合作的有关决议和共识。介绍澜湄六国在水资

源领域的共同任务，面临的发展形势和挑战。介绍澜湄合作

机制建立以来，在水资源领域所取得的合作进展与成就。

2.编制依据

【内容说明】

列举编制依据的有关政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澜湄合作

领导人会议发表的《三亚宣言》、《金边宣言》；《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涉水议程；东盟共同体 2025 年愿景；澜湄六

国国情、水情和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澜湄水资源合作联合

工作组会议纪要等.

3.合作目标

【内容说明】

分 3.1总体目标和 3.2具体目标两个部分。



总体目标可涉及“提高水资源治理能力，发展六国水利基

础设施，保障六国水安全，增进六国人民福祉，以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支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推进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和东盟共同体 2025年愿景的落实”等宏观目标。

具体目标可包括但不限于：

（1）加强水资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2）提升水资源治理能力；

（3）促进水利设施建设；

（4）推动民生水利发展。

4.合作原则

【内容说明】

合作原则可包括但不限于：

平等协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

连”澜湄合作主题，秉承“平等相待、真诚互助、亲如一家”

的澜湄文化）；

统筹协调、发展为先原则（充分考虑六国实际与发展需

求，统筹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推进绿色、协

调、可持续发展）；

政府引导、项目为本原则（加强政府间水资源政策对话，

发布相关政策文件，注重实施合作项目）；



多方参与、开放包容原则（积极借鉴六国及其他国家与

地区在水资源领域的良好做法，欢迎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

私营部门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实现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5.合作领域

【内容说明】

重点合作领域可包括但不限于：

5.1 水资源管理与应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综合管理、水

资源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下水生态环境响应及调

控、洪水与干旱等涉水灾害的管理（包含台风）、防灾减灾

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包括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合作平台建设）等。

5.2 农村水利与民生改善：农业可持续用水管理，农村

地区安全饮水，农业灌区规划、设计与节水改造，粮食生产

中的高效用水与污染防治等。

5.3 可持续水电与能源安全：水利水电技术标准交流、

水电可持续性评价、水电站累积影响分析与对策、绿色水电

开发、水库大坝安全、水与能源纽带关系等。

5.4 水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环境流量与河湖健康

评价，水资源（包括地下水）监测、评价与保护，小流域综

合治理，水土保持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公众水生态安全保

护教育，就流域共同面临的水生态安全问题开展调查和研究

等。

5.5 跨界河流合作与信息共享：汛期水文信息通报、跨



界河流管理知识共享、水资源与水生态环境数据监测能力建

设、模型建设等。

5.6水利基础设施与产能合作：国家/流域水资源行业发

展规划，水利产能合作需求分析与政策研究，水利产能合作

技术与标准研究，水电站、水库、灌溉工程、饮水工程等水

利设施建设，技术推广等。

6.合作方式

【内容说明】

合作方式可包括但不限于：政策对话、联合研究、能力

建设、合作项目等。

7.组织实施

【内容说明】

组织实施具体涉及机构安排、保障活动、资金支持、伙

伴机构、专家支撑、监督机制。

7.1机构安排

内容涉及：《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将由澜湄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审议通过后，各自履

行国内审批程序后签署。

澜湄水资源联合工作组负责就《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

动计划（2018-2022年）》的实施进行联络、协商、决策，规

划和督促实施本行动计划下的合作项目和活动，并就合作事

宜开展与各自国内相关部门的沟通。



期待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有效发挥平台和桥梁作用，提

供全面技术支撑。

7.2保障活动

内容涉及：合作团队建设、编制年度工作计划、监测与

评估、加强利益相关方参与。

7.3资金支持：

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中

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澜湄国家其他政府资金、六国其他

组织和地区组织的资助、国际合作伙伴和其他国家的资助、

企业提供的资金。

7.4伙伴机构

内容涉及：与其他合适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或开展合作。

7.5专家支撑

内容涉及：聘请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

7.6监督机制

内容涉及：澜湄水资源联合工作组将在每年的例行会议

上，对上一年度行动计划监测与评价报告进行审议，之后会

将修订后的监测与评价报告提交各自主管部门，并视情在网

上发布。

8.其他事项

【内容说明】

经各方商定需考虑的其他事项。


